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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一赔十”获支持

2023 年 5 月， 张先生在某

食品店以 3000 多元的价格

购买 53%vol/500ml“贵州茅台酒”

一瓶。 后经朋友提醒， 张先生将商

品带至茅台酒旗舰店进行鉴定， 工

作人员告知张先生买到了假酒。

张先生认为， 食品店作为茅台

酒的销售商， 应提供安全可靠的茅

台酒， 但食品店却公然出售假冒伪

劣商品， 该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 等规定， 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

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于是， 张先

生将食品店起诉至法院， 要求退还

购酒款并承担十倍的赔偿金。

庭审中， 某食品店辩称， 无法

确认原告张先生所称的茅台酒是从

自己店中售出， 且张先生带着监控

设备来店里买酒， 并不符合一个正

常消费者的习惯和方式。

宝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

某食品店对于该案茅台酒是否是张

先生当天购买的酒水持有异议， 但

是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 而根据张

先生提供的照片、 视频等证据上显

示的有机码以及瓶口标签码等， 可

以证明在案茅台酒与张先生在某食

品店购买的酒品一致。 某食品店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已经违反食

品安全法律规定， 依法应当承担退

一赔十的法律责任。

综上， 法院判决被告某食品店

退还原告张先生相应货款并给予十

倍赔偿。

“假一赔三”得到和解

赵先生在某网购平台购买了一

台液晶平板电视机， 价格约 2400

元。 到货后， 赵先生却发现屏幕

的分辨率在竞技模式（120Hz 刷新

率） 下达不到网上宣传的 4K 超高

清效果。

赵先生认为， 商品与宣传严

重不符， 构成欺诈行为， 于是将

经营者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诉至

法院， 要求返还货款的同时额外

支付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庭审中， 上海某贸易有限公

司辩称， 该电视机在正常观影模

式下能够达到 4K 效果， 仅在竞技

模式下达不到这一标准， 不存在

欺诈行为。 同时， 市场上同等价

位的智能电视机在 120Hz 刷新率

下也无法达到 4K 的画质效果， 赵

先生在知情的情况下未咨询客服

便直接购买。

因此， 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

认为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

宝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

先， 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在商品

宣传中并未作出 120Hz 刷新率和

4K 超高清效果能够兼容的声明；

其次， 该智能电视机在正常观影

模式下能够达到 4K 效果， 并未超

出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最后，

赵先生在购买前并未向客服人员

核实对产品的特殊要求， 且赵先

生明知市场上同等价位的其他品

牌或型号电视机无法满足两种性

能的兼容， 所以不能认定赵先生

因欺诈而上当受骗。

最终， 经过承办法官的释法

说理， 原、 被告达成和解协议，

原告赵先生退货、 被告公司退款，

赵先生不再主张三倍的惩罚性赔

偿， 并在收到退款后向法院申请

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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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胡明冬

消费者买到“假酒” 要求店家“假一赔十”， 网

购买到“不符宣传” 的智能电视机要求商铺“假一赔

三”。 同样是要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 二者有何

不同？ 法院将如何认定？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汪百顺

“您好，您有一笔 50 万元的贷

款额度需要吗？ ”在日常生活中，您

是否接到过这样莫名的电话或者短

信， 对方是怎么掌握自己隐私信息

的呢？ 其实就是有不法分子将公民

个人信息当成商品肆意买卖， 甚至

有人做起“代理”生意。

2024 年 2 月，“中间商”陈某就

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自以为当“中间商”可免责

2022 年 12 月， 陈某在网上看

到“招聘网络项目代理” 的广告，

便主动联系广告发布者咨询。

“我们是帮别人调取个人信息

的， 你帮我拉客户。” 对方开门见

山的业务介绍让陈某不禁嘀咕“这

好像是违法的”， 但想着自己并没

有直接窃取他人信息， 心存侥幸的

他还是决定成为一名“中间商”。

此后， 陈某便打着“寻找合作

对象” “调取信息” 的旗号在网络

上打广告。 很快就有客户联系陈

某， 要求获取相关隐私信息。 陈某

便将客户的需求提交给上家。 上家

获取隐私信息后， 陈某就预先支付

钱款购买相关信息， 再转手加价卖

给客户获取报酬。

身份证信息、 婚姻登记信息、

快递地址、 户籍信息、 学籍信息、

银行卡账户信息和余额、 手机定位

和疫苗记录……陈某会根据客户需

求的差异标出不同的价格， 低至

130 元一条， 高至 1500 元一条。

越陷越深主动寻求上家

随着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 也有

客户会反映提供的隐私信息有误。 为

了有更多“靠谱”的源头，陈某开始在

网上找其他“招募代理”的上家，继续

拓宽渠道。

2023 年 4 月， 警方在办案中发

现， 陈某在网上售卖查询公民个人身

份信息，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嫌疑，

于是将陈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 陈某

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检察机关审查， 陈某为牟取利

益， 以能调取个人隐私信息为由在网

上招揽客户，出售公民身份证、住址、

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共计非法获利

3 万余元，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法院经审理， 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

刑建议， 判决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四万元。

《刑法》 第 253条之一第一款规

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

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大家， 公民个人信息

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买卖、向他人提

供或违规披露公民个人信息的， 都将

受到法律惩处。作为公民个人，要妥善

保管好个人信息，谨慎填写信息，养成

定期修改密码的习惯， 个人私密信息

切勿随意泄露，谨防被不法分子利用。

“调取个人信息服务”也可代理？
男子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

庭审结束后， 宝山区法院向上

海某贸易有限公司发出司法建议，

引导该公司及时消除潜在的购物争

议和涉诉风险， 正视消费者的合理

诉求并完善售后服务。 同时， 应强

化内部监管， 增强法律意识。 建议

发出后不久， 便得到了该公司的积

极反馈。

●“假一赔十” 和“假一赔

三” 有哪些不同？

“假一赔三”适用于商品或服务

交易中卖家存在欺诈行为的情形，

主要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 判断

是否存在欺诈一般从以下方面认

定： （1） 经营者对重要事实作虚

假陈述， 重要事实包括商品的质

量、 性能、 用途、 价格或者服务的

质量、 内容、 价格等； （2） 使消

费者不明真相而信赖， 造成消费者

上当受骗的事实； （3） 经营者必

须有主观上的故意。

然而， “假一赔十” 适用于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 不必考虑欺诈问

题， 只要查明存在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客观事

实即可， 主要依据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这也

是在上述案例中， 即使不能排除原

告专业打假的嫌疑， 也不影响最终

的判决结果。

因为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

者的生命健康， 食品领域相关的法

律和司法解释在人身权益保护和制

裁、 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或司

法目的更加纯粹。

●网络购物中， 消费者应注意

什么？

消费者要注意提升自己的辨识

能力，不偏听偏信商家的宣传，也不

先入为主地信赖于自己的主观印

象，对于一些未置可否、模棱两可的

广告宣传要同商家进行比对核实，

自己对商品的特殊需求也要事先同

客服进行沟通确认，并留存记录，以

帮助各方明晰权责，避免争议。


